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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拆迁变为“唐僧肉”，坐
地生财养出“亿元村官”

被举报坐拥20亿元身家的深圳市

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周伟思，近日

被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涉嫌

收受贿赂5000多万元，其中相当一部

分为拆迁和项目开发提供帮助所得的

“好处费”。一些巨富“村官”，动辄几

十套房产、亿元身家。广州市政法机

关统计，由郊区发展而来的广州市白

云区，近4年来已有101名村干部因贪

污腐败“落马”，多数涉及征地拆迁、为

“违建”充当“保护伞”。

越来越多地处城乡结合部的村

官，开始热衷于“坐地生财”。据江苏

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统计，2009年至

2012年查办的村干部中，七成多涉及

征地拆迁领域。

为何越来越多的腐败村官都发起

了“土地财”？江苏淮安市淮阴区检察

院副检察长刘刚告诉记者，随着城镇

化的不断推进，许多项目向城乡结合

部转移和延伸，城乡结合部土地大幅

升值，成为征地拆迁、违章建筑治理的

重点区域，这一区域的村干部贪贿案

件也呈现逐年增多趋势。

对掌握集体土地“大权”的村官来

说，靠山吃山，靠地赚钱，变成了最为

简单、直接、来钱快的“致富”方式。

广州市白云区纪委负责人分析认

为，一些村干部为早日兑现参选时许

下的“发展承诺”，证明其“发展成果”，

以较低用地成本和议价空间，吸引社

会投资。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极易导

致村干部与投资者的利益输送。

欺上瞒下“三头吃”，带头致
富还是“掠富”？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腐败村官对

上瞒报，对下蒙骗，一边侵占政府各类

补偿款、惠农资金，一边收受开发商贿

赂，一边还以各种借口伸手向农民索

贿，政府、企业、群众“三头获利”。

手法一：“移山填海”改数据。10

多年来，广东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宫花

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张连合与党支部书

记郭仲强，伙同村财务、出纳马雪梅建

立不规范的会计账册，私设个人账户

接收土地补偿款，欺上瞒下，不交或少

交土地征用补偿款，对国有土地和村

民利益造成了1.27亿元的巨大损失。

一些村官利用统计、上报名单的职

务便利，虚构户主或虚报数量骗取相关

资金，而上级部门也未能调查核实。

手法二：内外勾结“一窝端”。纪

检部门介绍，广东申通物流有限公司

为顺利租到土地，向广州市白云区人

和镇 4 个村 29 名村干部行贿 1600 万

元。受贿干部几乎囊括了多个村两委

班子成员、经联社社长甚至片长，4个

村都是在没有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

论，仅有村委会委员签字同意的情况

下，与投资人签订了用地协议。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

局局长林志梅告诉记者：“在征地拆迁

中，有的村干部甚至拿着空白合同就让

村民签，回来后再私自填一个数据。”

手法三：带头致富变为勒索敛

财。从查处案件看，不少涉案的村支

部书记往往都是集“党政企”大权于一

身，一切事务一人说了算，变成了当地

的“土皇帝”。一些县乡倾向于让“创

业大户”、“致富带头人”当选村干部，

然而这些有钱有权的村干部也容易与

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或不法分子拉帮结

派，发展为盘踞一方的恶势力。

一些村民十分不满：“像征地这样的

大事，按道理必须经过村民大会或者村民

代表大会讨论，但很多时候都是几个村干

部说了算，有的在统计名单上造假，有拿

着空白合同让村民签，回来后再私自填数

据。村民不知情，还谈什么监督？”

土地升值提供温床，谨防“村
官”变“硕鼠”

记者采访的纪委、检察、法院等部

门的干部大多认为，土地是农村最重

要的资源，尤其是城郊村，土地日益升

值，而一些村庄村务公开流于形式，财

务管理混乱，为滋生贪腐提供了适宜

的“温床”。在不少地方征地拆迁的过

程中，本该扮演组织者的“村官”，实际

上却成了转移财富的“操盘手”。

在调查的基础上，南京市检察部

门干部分析说，征地拆迁的制度漏洞

和政策执行走样，给“村官”留下巨大

的人为操作空间。与此同时，一些处

于焦虑之中的失地农民，为了获取更

多补偿，往往也乐意与村干部私下勾

结，有的甚至还要贿赂村干部。

广州市白云区纪委书记潘文捷说，

一些村庄发展过于依赖土地经济，常采

取违规方式出租土地获取收益，而村民

为了尽快拿到分红，对此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这一过程中极易出现村社干

部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输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

长乔新生说，为保证集体土地上的征

地拆迁能顺利进行，政府部门往往委

托村级自治组织进行“包干”，对过程

监管不足，一些村庄村务、财务又不够

透明，留下了权力寻租空间。

在新一轮城镇化的进程中，如何防

范更多的“村官”沦为“硕鼠”，一些学者

和纪检干部建言，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

征地拆迁制度，一方面应利用现代信息

手段对村务公开细化，比如公开要按照

政务、财务、事务逐项公开，要将涉农惠

民政策、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资金、征地拆

迁补偿款等情况都纳入公开范围。

中山大学廉政治理与研究中心副

教授张紧跟建议，可探索“政经分离”，

细化村庄自治职能，让“村官”回归基

层自治和公共服务，村集体经济则引

入“职业经理人”管理，避免部分村干

部大权独揽。 （据新华网）

警惕新一轮城镇化中的“小官巨贪”

2014名“村官”护照统一上缴——近日，广州市首开先河，对村官

实施出国审批管理，出台此政的主因就是村官虽小，却大贪问题频
传：3名村干部，10多年间“鲸吞”1.27亿元补偿款。新一轮城镇化进
程中，如何防止“村官”坐地生财，已成为社会密切关注的焦点。

资源性腐败成村官敛财大宗

“村官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官员或公

务员，主要指两个组织的成员及负责人

——即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少数情况下，

也包括村会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告诉记者。

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国

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看，村

委会主任是村民自治组织的管理者，村

支书则是各级党组织联系9亿农民的

“神经末梢”。他们大多没有公务员编

制，“有公事是干部，没公事是农民”。

在一些纪检干部眼中，他们“是官非官，

是民非民，两头不靠”，但权力的“含金

量”却非常高：管理村务资金、发放土地

征收补偿款、申领惠农补贴……这些，

都是村官腐败的“切入口”。

村官腐败，在不同地区形态各

异。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一些“城中

村”、“城郊村”，村官犯罪主要集中在拆

迁、征地和项目建设中；而在偏远和经

济欠发达的农村，则主要集中在截留惠

农补贴、五保金、低保金等项目上。

另一种形态，更容易成就“身家千

万”的村官。那就是资源性腐败——从村

集体的土地、矿产和林业等资源中牟利。

对村官的“监督之眼”去了哪儿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

委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

告工作，接受村民监督。其他村民自治法

规规定，在村官日常权力运行中，民政部

门管选举、农委管集体资产和离任审计、

违法违纪归纪检监察、土地征用由国土部

门管……但是，看上去有不少部门管理，

其实是“多家管理谁都没有管理”。有学

者将对村官的监管概括为“上级监督太

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

来自村民的自下而上监督，首先

“阻力重重”。“现在，‘村民自治’往往变

成‘村委会自治’。”支振锋说。

“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加剧了

这种监督困境。”南开大学政治学系主

任、农村政治学专家程同顺补充说。“农

民又往往担心打击报复或不愿得罪人，

而不愿、不敢监督。”

来自同级的监督，同样显得“疲软

无力”。在一些农村，拉动基层发展有

“三驾马车”之说——党组织（党支部）、

自治组织（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经

联社），但“三驾马车”多由一套人马运

作：有的村官身兼数职，可谓集党务、管

理权和财权于一身；有的村官，把会计

等职位弄成自家亲戚担任，导致“打白

条”、“自批自支”现象泛滥。

来自上级的监督，有学者用“状态

尴尬”形容。

对村党支书的监督，来自纪委的

“党内监督”也常面临“难以落实”的困

局。“由于村官级别有限，级别高的纪检

部门对村官腐败问题，有精力查处的

少；而县级、乡镇级纪检部门，与村官基

本上互相认识，属于‘利益共同体’，一

般不愿受理这样的举报。”

于是，老百姓很容易看到，很多村

官“上台容易下台难”。一些人不惜贿

选收买人心，一旦赢得选举，就忙于大

肆贪腐以“收回成本”。有的村官任职

几十年，腐败连连，却很少遭到罢免。

“政经分离”或是釜底抽薪之策

对怎么给村官套上“紧箍咒”，各

地一直在摸索。

落实《村委会组织法》中规定的村

务公开制度，是较为传统的一个。无论

土地征用还是惠农款发放，村官在“二

传手”角色下，难免“暗箱操作”。村民

无从知道土地征用数量和补偿款数额，

大宗腐败便由此滋生。

“城市化让农村管理变得更加复

杂，”深圳大学行政管理学教授马敬仁

说，“审计进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村官联手制造财务“黑洞”。

来自村民的监督智慧，不可忽

视。2008年，四川马岩村曾创造了“五

瓣梅花章”来先行审计村财务，赢得舆

论关注：五位村民监督员各持公章的一

瓣，村里的每一项支出，须由五人一致

同意才能报销。“为了解决村民‘想监督

又不知如何监督’的困局，近年，村务监

事会也是一个创举。”中国农村问题研

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项继权教授说。

2007年，村务监事会在广东省梅州

市蕉岭县芳心村试点。在县、镇的支持和

组织下，村民选举老干部、老模范和老党员

等委员组成独立于“两委”之外的村务监事

会。监事会成员提前把村里的一切大事

告诉村民，在广泛收集村民意见的基础上，

对村委的决策和财政进行监督和公示。

但项继权认为，最可能釜底抽薪的，

还是“推行‘村社分开’”，即削弱村官与土

地等资源的天然联系。在广东南海，正探

索将村委会的自治职能——包括社会服

务职能，与对集体经济的管理职能分开。

村居委会成员不得兼任村集体经济的负

责人，传统意义上的“村官”只专注于基层

自治和公共服务，村居集体经济则引入

“职业经理人”管理。

“把集体经营性资产的管理独立

出来，交给类似‘股份社’这类经济组

织。村干部权力的‘含金量’就变小了，

监督成本就会大大下降。”中国社科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说。

（据《中国青年报》）

小村官缘何频成大贪:占大量资源 监管难触及


